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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披露了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8），即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管”）对与公司的三起
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件（涉诉债券本金金额合计为 619,776,700 元）向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提起诉讼。 2020 年 1 月 8 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出具
的三份《民事判决书》，宁波中院已根据兴证资管的申请对上述案件进行了判决，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1、原告：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辉
住所：平潭综合试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2、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注册地：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张苏滩 573 号八楼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132 号银亿外滩大厦 6 楼
二、《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情况
（一）民事判决书【（2019）浙 02 民初 125 号】
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亿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项下债务本金

251,616,000 元， 并赔偿原告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本金 251,616,000 元未履
行部分为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5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 7.28%计算的利息
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 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 1,299,880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304,880 元，由被告银亿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民事判决书【（2019）浙 02 民初 126 号】
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亿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项下债务本金
215,337,700 元， 并赔偿原告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本金 215,337,700 元未履
行部分为基数自 2018 年 6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 7.03%计算的利息损
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 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 1,118,488.50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123,488.50 元，由被

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民事判决书【（2019）浙 02 民初 127 号】
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亿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项下债务本金
152,823,000 元， 并赔偿原告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本金 152,823,000 元未履
行部分为基数自 2018 年 6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 7.03%计算的利息损
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 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 805,915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810,915 元，由被告银亿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作为原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 15 笔，涉及金额
39,833,004.8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27%）， 本公司作为被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 17 笔， 涉及金额 13,968,228.66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10%）。 前述
案件主要系房地产业务相关的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常规纠纷。

此外，除公司已披露的诉讼公告外，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对本次诉讼所涉公司债券公司已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计提应付利息，本次判决应付利息等费用与账面已计提数差异不大，故本次公告
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无重大影响。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需到实际清偿日才
能确定，会对公司后期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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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通知，获悉陈清州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质押延期回购手续，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质押延期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为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原质押到期日 延期后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陈清州 是 8,800 9.27% 4.78% 是 否 2018年 1月 8日 2020年 1月 8日 2021年 1月 8日 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股权类投资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延期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延期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陈清州 948,803,357 51.58% 558,056,000 558,056,000 58.82% 30.34% 434,926,000 77.94% 276,676,518 70.81%

翁丽敏 17,600,000 0.96% 12,300,000 12,300,000 69.89% 0.67% 0 0.00% 0 0.00%

合计 966,403,357 52.53% 570,356,000 570,356,000 59.02% 31.00% 434,926,000 76.26% 276,676,518 69.86%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为公司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对前期股份质押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本次股份质押延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质押股份风险可控，暂不存在平仓风险。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345,166,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5.72%，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6%，对应融资余额为 123,865 万

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570,356,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9.02%，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0%，对应融资余额为 201,820 万元。
（3）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9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 月 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东区枝山路 13 号 C 栋 4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6,627,22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7.2834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丽娜主持，会议以现场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董事何俊华、独立董事姜国梁、独立董

事黄桂莲以通讯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4 人，其中，监事曹志平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培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4、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等事项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17,320 99.9958 9,900 0.004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 <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16,620 99.9955 10,600 0.004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747,420 99.9909 10,600 0.009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5,020 99.9371 10,600 0.0629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17,320 99.9958 9,900 0.004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预计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8,021,700 99.8680 10,600 0.1320 0 0.0000

4

《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并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8,577,380 99.8765 10,600 0.1235 0 0.0000

5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8,578,080 99.8847 9,900 0.115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等事项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系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3《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为邢映彪、蔡琳琳、陈永锋及彭厅；其中，邢映彪持有公司表决权股
份 117,363,840 股，占总股本的 33.37%，其持股 47.34%的南昌德兴隆贸易咨询有限
公司持有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公司 6.62%的股权，其任公司参股公司北京恒天
鑫能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监事；蔡琳琳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1,106,560 股，占总
股本的 0.31%，任公司联营企业广州思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创科
技”）的副董事长；陈永锋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843,120 股，占总股本的 0.24%，任思
创科技董事；彭厅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555,680 股，占总股本的 0.16%，任思创科技
总经理。 该四名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议案 3 的表决。

议案 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为邢映彪、 陈丽娜， 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219,771,600 股，占总股本的 62.49%，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该两名关联
股东已回避议案 4 的表决。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3、议案 4、议案 5，已剔除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投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迪、李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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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金银花配方颗粒等 74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的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关
于获得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白术配方颗粒”等 151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的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近日，公司收到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药监局”）下发的《省药品
监管局关于同意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金银花配方颗粒等 74 个品种进入临床
研究的函》（黔药监函〔2020〕5 号）（以下简称“《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先后两
次获批进入临床研究的中药配方颗粒品种共计 225 个。 现将本次 74 个中药配方颗
粒品种获批进入临床研究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函》的主要内容
根据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中药配方颗粒研究试点工作的通知》

（黔食药监药化注发〔2018〕135 号）文件要求，公司已完成了金银花配方颗粒等 74
个品种质量标准复核研究工作。 经专家会议审核通过，同意公司金银花配方颗粒等
74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

《函》要求公司严格按照 GMP 等相关要求进行生产，并将医疗机构名单报省药
监局备案，在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省药监局汇报。

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中药配方颗粒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公司本次获得省药监局同意金银

花配方颗粒、人参配方颗粒、蒲公英配方颗粒、金钱草配方颗粒、淫羊藿配方颗粒等
74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有利于加快公司完善中药产业链布局、丰富产品结构、满
足市场需求并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及市场份额，构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公

司业绩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将尽快按规定开展后续相关工作。
三、存在的风险
（一）政策风险
目前中药配方颗粒仍处于试点阶段，随着医疗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各类医药

相关政策密集颁布， 公司的中药配方颗粒业务可能因医疗政策变化和调整而受到
影响。

为此，公司将密切关注并研究相关行业政策走势，加强对行业重大信息跟踪分
析，及时把握行业发展变化趋势，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最
大限度降低公司所处行业风险。

（二）市场及其他风险
随着我国中药配方颗粒业务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也日趋严峻，产品上市销售

后， 公司将依托现有销售网络， 加快中药配方颗粒在贵州省内医疗机构的推广销
售，但也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本次获得省药监局同意金银花配方颗粒、人参配方颗粒、蒲公英配方颗粒、
金钱草配方颗粒、淫羊藿配方颗粒等 74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预计产品形成市场规模后将对公司未来的业绩
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产生影响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20-003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重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合同签署概况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大爆破”）子公司广东明华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华公司”）近日与客户签订了订货合同，合同总金额约
为 35,845.3 万元人民币。

该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因合同部分信息涉及国家秘密， 公司根据军工企业对外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豁

免披露销售对象的具体信息。
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款项一般为专款，具备履约能力。
客户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公司传统防务装备产品，包括新 1 号产品、2 号产品、3 号产品；
2、合同金额：约为 35,845.3 万元人民币；
3、合同生效条件、时间和履行期限：自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履行具体时间按约定执行；
4、其他：合同订立依据、交付的技术状态、违约条款、主要性能指标要求、质量

保证、交付地点和运输方式等条款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合同金额为 35,845.3 万元， 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7.83%，该项目的实施对公司 2020 年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近年来，公司大力发展防务装备板块业务，本次订单签署，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传

统防务装备产品的应用，公司也将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保质保量完成交付工作。
本合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

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公司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产能等方面基本不存在不确
定性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0-00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1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 2020 年第 12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本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根据审
核结果，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审核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
证监会的书面通知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865 证券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2020-002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
服务有限公司”于近日对其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并取得了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
具体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南京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37904418035
3、法定代表人：杨晓峰
4、注册资本：11100 万元整
5、住所：南京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罐区南路 168 号
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06 年 07 月 19 日
8、营业期限：2006 年 07 月 19 日至 2056 年 07 月 18 日
9、经营范围：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普通货运；危险品

2 类 1 项、危险品 2 类 2 项、危险品 2 类 3 项、危险品 3 类、危险品 4 类 1 项、危险品
4 类 2 项、危险品 4 类 3 项、危险品 5 类 1 项、危险品 5 类 2 项、危险品 6 类 1 项、危
险品 8 类、危险品 9 类的运输；综合货运站（场）（仓储）；搬运装卸；货运配载；危险
化学品储存（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国内公路、铁路货运代理服务；承办海运、陆运、空运、快递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
代理业务，但国家禁止企业经营和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与运输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及相关服务；罐体清洗；
包装工具、包装材料、仓储设备、集装箱及其辅助用品、集装箱装卸工具、化工产品
和燃料油的销售；分包装、罐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0-002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1、 公司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13,775.69 万

元到 15,553.20 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增加 4,888.15 万元到
6,665.66 万元，同比增加 55%到 75%。

2、公司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约为 12,326.10 万元到 13,916.56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4,373.78 万元到 5,964.24 万元，同比增加 55%到 7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约为 13,775.69 万元到 15,553.2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4,888.15 万元到 6,665.66 万元，同比增加 55%到 75%。

2、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为 12,326.10 万元到 13,916.56 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增加
4,373.78 万元到 5,964.24 万元，同比增加 55%到 75%。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887.54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952.32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2019 年，随着工艺技术改进和投入产出率提升及规模化效应日益显现，公

司反射膜、 功能膜片的毛利率稳步增长； 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驱动收入的持续增
长。

（二）2018 年 8 月，公司光学基膜生产线正式小批量投产。 2019 年，生产工艺逐
渐稳定，光学基膜收入增长、毛利率扭亏为盈并稳步提高，成为公司盈利重要的增
长点。

主营业务利润为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1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 月 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青丘巷 1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0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7,776,0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7,776,010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7,776,0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24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振友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6 人，其中卜荣昇、史建伟和吴毅雄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已事先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王庆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771,522 99.99 4,488 0.01 0 0

其中：A股 57,771,522 99.99 4,488 0.0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聘 任
2019 年 度 审
计机构的议
案

6,048,738 99.93 4,488 0.07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邵禛、林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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